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５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推动公司业务的全面发展，分享国内文化产

业的盛宴，逐步向平台型公司领域转变，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与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京演集团”）、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泰投资”）签订了《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增资意向书》。

公司拟以现金向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杂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杂公司

３０％

的股权。

１

、 本次对中杂公司增资意向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九次总经理办公会会议通

过，本意向书仅为各方就增资相关事宜的初步意向，增资的具体方案及正式协议将根据《公司章程》、《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２

、 交易对方京演集团和银泰投资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对中杂公司增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公司名称：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康伟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出资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与管理；艺术创作；艺术人员培训；信息咨

询；舞台美术、服装、灯光、音响设计、制作；设备租赁；广告策划；销售文化用品；物业管理。

●

公司名称：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院

３

号楼

６

层

６０３

单元

法人代表：沈国军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托管、重组与经营；农、林、牧、渔业的投资开发与经营；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与经营；

卫生用品、劳保用品的研制、销售；商业百货零售业的投资与经营。

三、标的公司情况分析

１

、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安街

９

号

法人代表：康伟

注册资本：

６

，

８２９．５８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杂技、魔术、马戏表演。

一般经营项目：企业形象策划；演出道具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物业管理；艺术人员培训。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５．３６％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６４％

合计

１００％

２

、 历史沿革及主要经营情况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前身系成立于

１９５０

年的中华杂技团，

１９５３

年更名为中国杂技团，

２００６

年转企

改制为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指导下，由中央政府组建

的第一个国家级和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国”字号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也是第一个代表新中国出访的艺术表

演团体。 经过数年的发展，中杂公司现已基本形成以杂技业务为主，兼顾魔术、剧场、艺术培训、舞台制作等

多元经营为辅的综合业务经营发展格局，每年在国内多个城市及数十个国家、地区进行各类演出千余场，

并在北京天地剧场和东图剧场设有常年驻场旅游杂技演出项目，是目前中国国内队伍规模最大、创新水平

最高、总体实力最强的杂技团。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

，

１４０．７５ ８

，

５６２．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８

，

８４９．３７ ７

，

９６１．７７

营业总收入

１

，

５７４．６３ ２

，

３５１．４２

净利润

８８７．６ ４０２．３１

四、增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

增资

公司拟以现金向中杂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杂公司

３０％

的股权。公司与京演集团、银泰

投资一致同意，共同指定一家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中杂公

司的资产、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并同时共同指定一家具有国有资产评估、证券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中杂公司进行资产评估。 并同意以上述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所载的中

杂公司净资产值以及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的评估值 （该等评估值应经中杂公司相关国

有资产主管部门所核准或备案）作为公司向中杂公司增资的作价依据，在此基础上，由各方进一步协商确

定公司的认缴出资额等相关事项，并由各方签署正式的增资协议。

●

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该意向书由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自中杂公司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由于本次增资方案及相关具

体事宜必须在取得中杂公司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以及公司董事会的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因此，本意向书

仅为各方就增资相关事宜的初步意向， 本次增资的具体方案及正式协议必须在取得前述上级主管部门的

批复以及公司董事会的审议通过后方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中杂公司是利用文化产业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有利契机而对外拓展的一

次新尝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全面拓展，新增的业务领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意向书尚需获得中杂公司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后方生效， 后续具体增资方案及正式增资协

议尚需获得中杂公司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生效， 因此本次对外投资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

增资意向书

●

公司第十九次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2-048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书面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1

：

00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

公司五号楼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其中曾郴湘、张捷、曾炳

权、吴裕英、王晓华采用通讯表决。 会议由施少斌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的《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

年预计与佛山市三水腾龙钢琴配件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的《公司关于

2013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

年预计与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的《公司关于

2013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3

年向银行申请共计壹拾伍亿的授信额度， 授权董事长和财务负责人与有关银行签署有

关协议（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合同、借据、授信协议等法律文件）。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3

年对外捐赠计划》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2-049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江钢琴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

707

万元（人民币，下同）参股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力创五金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不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与自然人黄旭初和何生辉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签署了《合资合同》。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1

、何生辉，出生于

1964

年，从事铸造行业二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铸造行业经验，目前是佛山

市三水源和钢琴部件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何生辉持有力创五金

80.77％

股权。

2

、黄旭初，出生于

1965

年，从事铸造行业二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铸造行业经验，目前是佛山

市三水腾龙钢琴配件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黄旭初持有力创五金

19.23％

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珠江钢琴和力创五金原股东三方同步对力创五金进行增资， 其中珠江钢琴以现金方式出资

707

万元，

何生辉出资

300

万元，黄旭初出资

700

万元。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1

）名称：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

2

）地址：惠州市博罗县龙华镇柳村村柳村小组大路下

（

3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4

）成立时间：

2011

年

1

月

25

日

（

5

）注册资本：

650

万元

（

6

）法定代表人：黄旭初

（

7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五金制品、塑胶制品、木制品、及钢琴配件；销售：钢材；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8

）增资前股权结构：何生辉出资

525

万元，持

80.77％

股权；黄旭初出资

125

万元，持

19.23％

股权。

（

9

）增资后股权结构：何生辉出资

825

万元，持有

35%

股权；黄旭初出资

825

万元，持有

35%

股权；珠江

钢琴出资

707

万元，持有

30%

股权。

（

10

）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2

年

10

月底，力创五金资产总额为

41,436,208.99

元，负债总额为

38,146,

984.11

元，净资产为

3,289,224.88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4,110,958.40

元、净利润为

-3,210,775.12

元（力创五金

自

2012

年

7

月开始试产，此前尚处于建设期，未实质开展生产经营）。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珠江钢琴本次增资以现金形式出资，增资

707

万元，本合同签署后

3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出资完毕。

黄旭初增资人民币

700

万元，何生辉增资人民币

3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力创五金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均增加至

2357

万元。

2

、本次增资完成后，非经珠江钢琴同意，黄旭初和何生辉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产生竞争的业务，

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与公司产生竞争业务的企业。

3

、本次增资完成后，力创五金的有关章程与管理制度根据实际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章程与制度应当符

合作为上市公司参股公司的规范要求。

4

、力创五金设立股东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股东权利、享有股东权

益。

5

、力创五金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通过股东委派方式产生。 董事会由

3

人组成，珠江钢琴委派

1

人，

黄旭初和何生辉共同委派

2

人。 董事会对公司股东会负责，董事应当及时向委派的股东汇报公司的经营等

重大事项。

6

、本合同双方或授权代表签署即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促进产能结构调整，加强行业上游把控

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钢琴产销规模持续增长，高端化趋势明显。 未来随着高端定制钢琴业务的开展，

对于铁板的供应量和质量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 目前铁板的供应已经不能匹配公司产能结构调整的需求，

有必要通过实施本项目，加大对供应单位的控制力度，保障公司所需铁板按时按质供应。

2

、提供技术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珠江钢琴是钢琴产品及零部件国家和行业标准、钢琴制造技能标准和培训教材主要起草单位，是国家

创新型试点企业、中国乐器同行唯一一家拥有

"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

的

"

高新技术企业

"

，珠江钢琴在钢琴

制造过程中所涉及的金属、木材、化工油漆粘胶剂等材料有多年深入研究经验。 在钢琴及其配件的研发、制

造上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与各项专利，特别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高端定制钢琴的铁板将涉及一些新技术和要

求，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加工单位的控制力，保障公司自主知识产权。

3

、本项目投资企业是公司铁板供应商，项目规划产能低于公司需求，而且力创五金的产品由公司提供

技术支持和质量监控，公司处于行业领先的技术实力保障了力创五金的产品品质，因此不存在投资经营、技

术和质量上的风险。

4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且金额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目前的日常生产经

营。

六、备查文件

1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粤报字

[2012]

第

40513

号穗注

协报备号码）；

3

、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惠州市力创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资产评估报告》（中天衡平评字

[2012]075

号）；

4

、合资合同书；

5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2-050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江钢琴

"

或

"

公司

"

）拟向佛山市三水腾龙钢琴部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三水腾龙

"

）购买铁板等相关产品，预计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交易总额

不超过

1,5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三水腾龙是公司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拟向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力创五金

"

）购买铁板等相关产品，预计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交易总额不超过

2,100

万元。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司决定出资

707

万元增资力创五金，参股比例为

30%

。 出资手续完成后，力创五金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经公司

2012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三水腾龙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旭初

注册地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乐盛大道

22

号

注册资本：

50

万元

成立时间：

2003

年

9

月

23

日

主营业务：加工、产销钢琴配件。

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三水腾龙资产总额

468.96

万元，负债

390.34

万元，净资产

78.62

万

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70.29

万元，净利润

16.27

万元。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三水腾龙资产总

额

544.88

万元，负债总额

447.08

万元，净资产

97.80

万元，

2012

年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79.14

万元，净

利润

20.32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珠江钢琴出资

1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黄旭初出资

25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50%

，黄瑞贞出资

1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

3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三水腾龙

25%

的股权。

（二）力创五金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旭初

注册地址：惠州市博罗县龙华镇柳村村柳村小组大路下

成立时间：

2011

年

1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650

万元，三方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2357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五金制品、塑胶制品、木制品、及钢琴配件；销售：钢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2

年

10

月底，力创五金资产总额为

41,436,208.99

元，负债总额为

38,146,984.11

元，净资产为

3,289,224.88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4,110,958.40

元、净利润为

-3,210,775.12

元（力创五金自

2012

年

7

月开始试产，此前尚处于建设期，未实质开展生产经营）。

2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增资前股权结构：何生辉出资

525

万元，持

80.77％

股权；黄旭初出资

125

万元，持

19.23％

股权。

公司及力创五金原股东对其增资后股权结构：何生辉出资

825

万元，持有

35%

股权；黄旭初出资

825

万

元，持有

35%

股权；珠江钢琴出资

707

万元，持有

30%

股权。

3

、关联关系：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力创五金

30%

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铁板等产品，预计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三水腾龙交

易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公司与力创五金交易总额不超过

2,100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经严格核算对比，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并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三水腾龙、力创五金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 相关交易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不造成重大影响。

六、累计交易金额

本年年初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累计向三水腾龙购买铁板产品共计

1389.35

万元， 向力创五金

购买铁板产品共计

288.59

万元。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关于公司

2013

年预计与佛山市三水腾龙钢琴配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13

年预计与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过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公司与三水腾龙、力创五金的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并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

他规范的要求，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与三水腾龙、力创五金的关联交易。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三水腾龙、力创五金的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违规、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 该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况。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双方现有经营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有利于节约公司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

益。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低

,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本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关联

方三水腾龙、力创五金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3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

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2－037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购售电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合同类型

:

三峡电量购售电合同

●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在并网调度协议生效后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合同各方义务履行完毕时止。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对公司当期业绩有积极影响。合同签订时间对本年度三峡电站的

电能消纳没有影响。

一、合同签订情况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售电方，与购电方国家电网公司签订了《

2012

年度

三峡水电站购售电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

2012

年度年合同电量为

820.34

亿千瓦时。 合同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

价格

[2011]1101

号文件精神执行。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2012

年度年合同电量为

820.34

亿千瓦时。 合同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

[2011]1101

号文件精神执行。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对方当事人为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系一家电网经营企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

册，已取得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颁发的输电业务许可证，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

号，法定代表人刘

振亚。

三、合同主要条款

1

、合同金额：

2012

年度年合同电量为

820.34

亿千瓦时。 合同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

格

[2011]1101

号文件精神执行。

2

、结算方式：上网电量以月为结算期，实现日清月结，年终清算。

3

、履行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合同各方义务履行完毕时止。

4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条款视为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

失。

5

、争议解决方式：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也可提请电力

监管机构调解。 协商或调解不成，任何一方依法提请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6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在并网调度协议生效

后生效。

7

：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北京签订。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预计本合同的签订将对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本合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按国家规定向国家电网公司售电，不会因为履行合

同而对合同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由于本年度来水和设备运行状况较好，不存在履行合同的风险。

六、被查文件

1

、合同文本《

2012

年度三峡水电购售电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2－038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购售电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合同类型

:

三峡电量购售电合同

●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在并网调度协议生效后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合同各方义务履行完毕时止。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对公司当期业绩有积极影响。合同签订时间对本年度三峡电站的

电能消纳没有影响。

一、合同签订情况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售电方，与购电方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输

电方国家电网公司签订《

2012

年度三峡水电站购售电及输电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

2012

年度年合同电量为

146.20

亿千瓦时。 合同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

价格

[2011]1101

号文件精神执行。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2012

年度年合同电量为

146.20

亿千瓦时。 合同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

[2011]1101

号文件精神执行。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对方当事人为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系一家电网经营企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已取得国家电力

监管委员会颁发的输电业务许可证，住所为广州市珠江新城华穗路

6

号，法定代表人赵建国。

国家电网公司系一家电网经营企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已取得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颁

发的输电业务许可证，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

号，法定代表人刘振亚。

三、合同主要条款

1

、合同金额：

2012

年度年合同电量为

146.20

亿千瓦时。 合同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

格

[2011]1101

号文件精神执行。

2

、结算方式：上网电量以月为结算期，实行日核月结，年终清算。

3

、履行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合同各方义务履行完毕时止。

4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条款视为违约，其他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

失。

5

、争议解决方式：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三方应协商解决，也可提请电力

监管机构调解。 协商或调解不成，合同任何一方依法提请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6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合同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在并网调度协议生效

后生效。

7

：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北京签订。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预计本合同的签订将对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本合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按国家规定向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售电，不

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合同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由于本年度来水和设备运行状况较好，不存在履行合同的风险。

六、被查文件

1

、合同文本《

2012

年度三峡水电站购售电及输电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2012-047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日科技

"

）、福建福日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

日光电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目前本公司累计为福日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542

万元人民

币，本次为其提供

1,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目前本公司累计为福日光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50

万

元人民币（将于

2013

年

1

月到期），本次为其继续提供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

●

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12

月

24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

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东大支行申请

1,000

万元贸易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日光电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三山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

对），福日科技、福日光电其他股东按其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担保。

该担保额度在

201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董事会审

批

2012

年度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担保额度的议案》 中规定的对福日科技提供

10,000

万元人民

币、对福日光电提供的

1,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日科技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占

65%

股权，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卞志航，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信息、通讯产品的制造、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机电产品、电子元器件

的代购代销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福日科技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2,719.41

万元，净资产为

1,663.09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94.92%

；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95,617.64

万元，净利润

105.53

万元。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福日科技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5,305.47

万元，净资产为

1,809.7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2.85%

；

201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72,705.43

万元，净利润

296.68

万元。

（二）福日光电注册资本

1,650

万元人民币，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

73.58%

股权。 注册地址为福

州市马尾区快安路

8

号地

5-15

房；法定代表人为卞志航，经营范围包括电力电子器件等新型电子元器件及

数字视听、通讯产品的生产；电子产品、软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及技术服务；

LED

显示屏的设计、生产及安装。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福日光电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564.51

万元，净资产为

400.12

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

84.39%

；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802

万元，净利润

-428.97

万元。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福日光电未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687.96

万元，净资产为

123.5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5.40%

；

201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

收入

756.29

万元，净利润

-276.62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系为支持其正常经营业务发展及融资需求。 福日科技经营情况稳定，具备

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福日光电以其自有的机器设备为本次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本公司提供连带担保。 上述

担保事项风险较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为福日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542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

福日光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5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6,614

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

201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60.27%

，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2－046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收到第二批政府土地收储出让金

返还款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7

月

31

日，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将公司拥有的厂区周边五宗闲置工

业出让地及地面附着物由南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进行收储的议案》，会议同意将公司拥有的厂区周边人

工湖南侧地块、木片堆场地块、储灰库地块、双氧水地块、环城路废纸堆场等五宗闲置地块及地面附着物由

南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进行收储。

2012

年

8

月

10

日公司与南平市收储中心下属公司南平市土地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了《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湖南侧等五幅地块收储补偿协议》，收储总面积为

165967.9

平方米，收储补偿费为人民币

5413.3777

万元。

2012

年

12

月

7

日，南平市国土资源局将收储的上述地块中

的人工湖南侧地块挂牌出让，成交总价款为人民币

10750

万元。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文

[2012]470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拨付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处

置收益的批复》， 同意将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批土地处置资金

7525

万元由省财政国有资本收益

收缴专户直接返还给公司，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2012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由省财政厅拨付的土地

收储出让金返还款

7525

万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该项土地收储出让金返还款将计入公司

2012

年度损益。 该返还款的取得有利于缓解公司生产营运资金紧张的状况，并对公司

2012

年度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2－047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控股股东部分银行委托

贷款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8

月

23

日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向公司提供

4.7

亿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

2012

年

8

月

23

日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止，委托贷款

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置换银行借款。 根据目前公司营运资金状况以及后续银行还贷计划，为降低财务费用，

经公司申请，委托人和受托行同意，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提前归还委托贷款资金

5000

万元，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已累计提前归还委托贷款资金

25000

万元，后续归还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80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0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浙江铁牛汽车车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铁牛车

身

"

）于近期收到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浙江省永康市财政局的《关于下达

2012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

造项目财政资助资金的通知》

(

永经信

[2012]85

号）文件。根据文件，为了鼓励和支持永康市工业企业加大技改

投入力度，推进永康市工业转型升级，为永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按照有关规定，铁牛车身的大

中型冲压模具研发与制造技改项目获得

730

万元的资金补助。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已收到由永康市财政局划拨到铁牛车身银行账户的

730

万元政府资金补助。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铁牛车身收到上述资金后，将确定为营业外收

入，并计入公司

2012

年度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上述政府

补助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

2012

年度的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2-051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2012]1702

号《关于核准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批复的具体内

容如下：

一、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125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本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相关手续。 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本公司联系人：杜小华、王行村

电话：

0755-26983383

转

6616

、

6633

传真：

0755-26980212

、

26982490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刘军、刘晴

联系部门：资本市场部

电 话：

021-23219496

、

021-23219490

、

0755-25869881

传 真：

021-63411627

、

0755-25860640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2-03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调整同业拆借限额相关事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07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核定公司人民币同业拆借最高拆入、拆出资金限额分别为

35

亿

元人民币，拆入资金最长期限为

7

天，拆出资金期限不得超过对手方由人民银行规定的拆入资金最长期限，

同业拆借到期后不得展期，并明确公司只能以法人为单位，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电子交易系统进

行同业拆借。

近日

,

公司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业拆借限额相关事宜的批复

(

银总

部复

[2012]56

号

)

》。根据该批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核定公司人民币同业拆借最高拆入、拆出资金限额均

为

160

亿元人民币，对公司拆入资金最长期限、拆出资金期限等其他要求不变。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2-2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安徽田集电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发

改能源

2012



3963

号）文件，正式核准了公司与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开发的淮沪煤电有限

公司田集电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该项目计划扩建

2

台

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并同步安装烟气脱硫、脱硝装置。 工程动态总

投资

47.19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9.44

亿元，约占动态总投资的

20％

，由本公司和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按各

50％

比例共同出资。 资本金以外所需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该项目发电效率高、能耗排放低，并纳入国家

"

皖电东送

"

规划，所发电能送往上海地区。 项目建成投运后，

公司煤电联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公司产业链向上游延伸，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的建设进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2012-061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转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

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经北京市财政局京财会许可

【

2011

】

0101

号文件批复，该所已获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换发

000108

号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已完

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财会〔

2012

〕

17

号文件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

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287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转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

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经北京市财政局京财会许可

【

2011

】

0101

号文件批复，该所已获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换发

000108

号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已完

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财会〔

2012

〕

17

号文件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

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